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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須知 

制定日期：103年 06月 20日 

修訂日期：104年 01月 13日 

修訂日期：104年 05月 25日 

修訂日期：105年 01月 08日 

修訂日期：105年 06月 14日 

修訂日期：106年 01月 16日 

修訂日期：106年 12月 19日 

修訂日期：107年 12月 28日 

修訂日期：108年 06月 20日 

修訂日期：109年 06月 19日 

修訂日期：110年 02月 18日 

修訂日期：111年 07月 28日 

修訂日期：112年 03月 22日 

修訂日期：112年 06月 09日 

修訂日期：114年 10月 30日 

修訂日期：114年 12月 23日 

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臨床醫護水準，以產學合作共同培育

學生並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提升市民醫療品質，同時關懷照顧經濟弱勢及原住

民學生，鼓勵護理科系優秀學生畢業後從事護理臨床照顧服務，藉以解決護理人

力不足之問題，特訂定本須知。 

二、 獎助對象，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 

(一) 大專院校護理科系或護理助產科系學生，可申請年級 ： 

1. 大學（四技）：一~四年級 

2. 二技：一~二年級 

3. 五專：一~五年級 

(二) 限本國籍人士。 

(三) 非本院現職同仁。 

三、獎助額度：每學期獎助金新臺幣六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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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助名額： 

每年由本院依業務需求評估並決定獎助金學生名額。 

五、申請資格及條件： 

申請者其申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 75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平均 80分以上，並

經學校師長推薦者。 

六、審查標準： 

（一）審查標準（含原住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足資證明經濟弱勢身分者加

分標準）依本院獎助金審查評分表定之。 

（二）申請人數多於公告獎助名額時，以第五點之二項成績總分評比，擇優發給。

總分相同，依下列順序核發： 

  1.具有第一款身分者。 

  2.第五點之操行成績。 

3.第五點之學業成績。 

4.實習成績。 

七、申請方法： 

（一）符合獎助對象者，填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助金申

請表」，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及相關資料等，經系（科）用印後送至本院審查。 

（二）經本院審查通過，並簽訂「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助金

服務合約書」後，予以獎助。 

（三）第一次申請之學生，請提供台北富邦銀行或第一銀行的帳戶(帳戶戶名須為學

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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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務必使用當年度公告之申請表格申請，合約書及領款收據有塗改處，請務

必蓋章或簽名。 

 (五) 第一學期申請者先提送申請，後補資料核發經費方式進行：一上學期結束後

補成績單，確認符合補助者再核發費用。 

八、受獎助者之相關權利及義務： 

（一） 受獎助者請領獎助金時，應備領據及相關資料向本院辦理申請。 

（二） 受獎助者須於畢業後 3個月內至本院接受新進人員甄試，通過甄試後接受本

院工作分派，並依申請獎助年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三） 在學期間，因故無法履行本院保證義務年限者，須填具「退還領取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學生獎助金通知書」通知本院，並於通知日起一個

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本院。 

（四） 因行為表現不當遭受退學處分、累積處大過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

之情形者，本院得視實際情形決定取消獎助金之獎助，受獎助者須於該決定

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本

院；參加新進人員甄試未獲錄取，於本院通知再次參加甄試仍未合格者，亦

同。 

（五） 受獎助者應於本院公告收件期限內，繳交當學期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證

明向本院申請該學期獎助金資料備查。 

（六） 受獎助者於任職本院期間，如未完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時（含未取得護理執

業執照或遭受辭退處分），退還金額以未完成之服務保證義務年限等比例金

額計算，於離職日前一次全部退還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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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若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而無法履行服務保證義務，本院得准予暫時停止本合

約義務之履行，俟取得護理執業執照後續行履行尚未履行之義務年限，暫時

停止最長以一年為限。 

（八） 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且個人同意轉任本院其他護理相關職務(如病房助

理、門診助理)，可視同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九） 因延畢無法報到者，須繳交學校開立的延畢證明(需有學校章戳)，及書面報

告。 

（十） 男性獎助金者應徵入伍服役，應提出義務役證明及書面報告。 

九、本須知所定申請表、合約書及通知書，由本院另定之。 

 


